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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金坛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
坛文体广旅字〔2019〕89 号

关于印发《常州市金坛区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

项目宣传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，局属各单位：

《常州市金坛区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管理实施细

则》已经局领导研究确定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常州市金坛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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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金坛区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

宣传管理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，规范体育

彩票公益金宣传，促进体育彩票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家体育总

局《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管理办法》（体规字〔2018〕

12 号）和江苏省体育局《江苏省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

管理办法》（苏体经〔2019〕124 号）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

   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全额或部分资助

的项目（以下简称资助项目），包括体育场地设施和体育健身器

材、全民健身活动及青少年体育活动、群众体育组织建设和竞技

体育赛事及训练保障等。

    第三条 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实施单位（以下简称项目

实施单位）应严格遵照国家体育总局《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

标牌设计及安装规范》明确的要求，使用规范的标志、文字、标

牌对体育彩票公益金进行宣传。

    第四条 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对本级资助项目宣传工作

的组织实施与监督检查。

   1.局办公室负责将资助项目列入年度宣传计划，对赛事活动

及时组织宣传，对其他资助项目适时进行宣传报道。

    2.局群众体育科负责指导落实资助建设的各类场地设施建

设（包括室内健身房、健身小游园、多功能运动场、多功能示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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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动场等）、各类全民健身赛事活动（包括迎新春系列活动、体

育四季联赛、文体惠民城乡行等）、以及部分体育社会组织建设

（包括区老年人体育协会、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、区健身气功

协会）的体彩公益宣传。

    3.局竞赛训练科负责落实指导资助实施的各类竞赛训练培

训、竞技赛事活动、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联赛等的体彩公益宣传。

    4.体育总会秘书处负责指导落实资助的体育社会组织建设

以及体育社会组织主（承）办的赛事活动、体育社会组织培训等

的体彩公益宣传。

    5.局财务审计科负责年度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统计及公示

工作。

    6.局规划产业科负责公布年度体育彩票资助项目及宣传清

单，监督各项目实施单位开展宣传工作情况，定期收集汇总宣传

资料，协助财务审计科做好年度公示工作。

    7.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各销售站点的体彩公益宣传。

    第五条 接受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的运动队，应根据体育彩

票公益金宣传需要，参与体育彩票公益宣传活动。其他项目实施

单位应当根据实际通过多种形式增加宣传内容。

    第六条 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建设的体育场地设施和购置

的体育健身器材，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的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

才培养单位，项目实施单位应在场地设施和健身器材现场显著

位置设置规范的“中国体育彩票资助”标牌，并为区体育彩票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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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中心提供广告资源，用于体育彩票公益金宣传。

    第七条 体育彩票公益金全额资助或以公益金资助为主开

展的全民健身活动、青少年体育活动、各类竞技体育赛事和训练

保障活动，以及由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开展的法规、科研、宣传

工作，项目实施单位应将“中国体育彩票”作为活动冠名。

    在活动现场显著位置设置展示“中国体育彩票资助”宣传内

容，包括但不限于横幅、路旗、广告牌、资助标牌等，并将区体

育彩票管理中心列为组委会组成单位或参与单位。区体育彩票管

理中心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参与宣传。

    在组织宣传报道时，项目实施单位应与局办公室、区体育彩

票管理中心共同引导和鼓励媒体客观报道项目资金来源，宣传体

育彩票公益形象。

    第八条 项目实施单位未按要求执行的，局规划产业科将报

请局审核同意后给予相关单位通报、限期整改、酌情核减资助项

目资金等处理，并作为下一年度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立项审核的

重要依据。

    第九条 各相关科室每年 9 月结合年度预算，提出资助项目

方案，汇总报规划产业科备案，规划产业科于当年 11 月底前公

布下年度资助项目初步名录。

    第十条 各项目实施单位在实施资助项目前，应制订宣传方

案，实施中抓好宣传方案落实，实施完成后应及时收集整理项目

名称、项目单位、资助资金额度、项目联系人以及宣传工作的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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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、图片、影像等资料。每年 6 月 1 日前，各项目实施单位应当

将资助项目宣传资料分类打包报规划产业科汇总。

    第十一条 各项目实施单位应当加强项目资金管理，确保专

款专用，项目实施结束后一个月内应当完成项目经费结算。结算

经费时须提供项目实施小结、有关经费预决算、有效票据以及能

够反映项目实施真实性的主要佐证资料。

    第十二条 财务审计科每年 6 月 30 日前，完成上年度公益金

账目整理汇总， 汇同办公室、规划产业科根据市体育局统一部

署，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上一年度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公告以

及公益金资助项目信息。

    第十三条 每年 7 月份，规划产业科根据市体育局的统一部

署，及时将上年度本区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及资助项目宣传

工作情况报市体育局。

第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局规划产业科

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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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金坛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办公室        2019 年 12 月 24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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